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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搜索索引引擎擎优优化化服服务务合合同同  

甲方：                                

乙方：   上海摩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双方申明，双方都已理解并认可了本合同的所有内容，同意承担各

自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忠实地履行本合同。   

项       目 搜索引擎优化服务，也称网站优化服务。 

说       明 

 

搜索引擎优化服务是指乙方通过针对甲方网站实施网站优化技术服务，提高甲方网站的相关关键字在

google或百度上的自然排名前十位。 

优 化 网 址                                     (网站主页地址，但达到效果的网址可以是此站点的其他页面) 

关键字 仅 Google实现（元/年） 百度或百度和 Google同时实现（元/年） 

   

   

   

   

   

   

   

   

关键字及价格

列表 

其他： 

 

PR提升 Google PR值每提升一个值收取：          元，优化网址合作前的 PR值为：       。 

其  他 
                                                                                          
                                                                              

优 化 周 期 
甲方在          年     月     日之前，将必要资料交给乙方，将预付款交付乙方。乙方在 2－    个

月内，完成网站优化工作,并通知甲方。甲方在网站优化完成后 5日内，对网站优化结果验收。甲方在验收

后，将余款汇至乙方帐户。 

服 务 期 限 双方签署本合同之日为合同生效日，自合同生效日起，即从       年   月   日到单个关键词排名上升

至排名要求范围后(以《关键词上线告知单》为准)       年为止是本合同的单个关键词的有效期限。关

键词年费用计算起始时间以关键词实际上线之日起一年为期，具体时间以《关键词上线告知单》为准。每

个关键词服务期届满前一个月内，由双方协商是否延期及更换合作方式。所有关键字服务期满后，合同服

务终止。 

合 同 总 价：合计人民币(小写)                     (大写)                                                。                                 

付 款 方 式：合同签订后 3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元（含第一阶段站内优化费用           元和 30%

的其他费用                 元），余款在相应关键词、PR值、流量验收后 3日内支付该项的全部款项（30%的其他费用

中扣除，如不足部分另外补交），直到支付完所有项目的款项。验收后一年内，不能保持效果的，按照关键字失效时间比例

退还甲方费用（不含第一阶段站内优化费用）。 

优 化 续 费 排名在前 10位并不是永久性的，在服务期内，我们将会一直关注着客户的网站，并且维护它，使其一直

获得一个比较高的排名。因为有其它的搜索引擎优化的公司可能在为您的竞争对手打败您而做计划。因此，

希望您第二年仍然续费使用我们的服务。第二年的费用将是原来价格的 70%-80%（视此关键字的当时竞争

程度），您将享受比其它用户更实惠的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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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提供专人与乙方联络。  

2. 甲方必须保证网站内容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如因此引起纠纷，乙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签约后，甲方签订合同后，

提供网站的 FTP等各种必要的资料和授权乙方对网站进行必要的修改。 

3. 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支付费用。因乙方过错未如期完成合同约定内容，甲方有权要求终止，并按未完成优化关键

字实际金额，要求乙方退还相应款项（不含第一阶段站内优化费用）。  

4. 在约定范围内，甲方有权在网站优化期间提出相关意见,并在网站内容变动前取得乙方同意。 

5. 甲方对本合同标的中涉及甲方形象的页面、图像等网站内容享有排他使用权。 

6．甲方将在著作权法的范围内使用本合同标的及相关作品、程序、文件源码，乙方不得将其复制、传播、出售或许可

给其它第三方。 

第二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提供专人与甲方联络。 

2. 按甲方合同约定的关键字，进行网站优化。另需要甲方确认的内容，乙方应以书面或电子文档交付甲方。  

3. 在优化服务期间，甲方要保证网站服务器、域名服务器的稳定性，如因甲方相关服务器中断导致排名下降，Google、

百度删除等问题，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此情况，乙方负责尽快提高排名、提交 Googe、百度收录，此段时间关

键字说明：如果此关键字为排名确认前，则保证时间顺延；如果此关键字为确认后，则仍属该关键字的服务期。 

4. 在要求的期限内，完成网站的优化，并通知甲方进行验收。 

5. 乙方针对甲方网站优化完毕时应及时通知甲方，并确保完成内容甲方可通过互联网查看。  

第三条：验收  

1. 乙方应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提供网站优化结果，或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到优化结果。  

2. 根据关键字达到约定效果的先后顺序进行验收。 

第四条：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有证据表明对方已经、正在或将要违约，可以中止履行本合同，但应及时通知对方。若对方继续不履行、

履行不当或者违反本合同，该方可以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对方以合同额赔偿损失。 

2. 因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战争、罢工、停电、政府行为等造成双方不能履行本合同义务，双方通过书面的形式通

知对方，本合同即告中止。 

第五条：保密条款  

双方应严格保守在合作过程中所了解的对方的商业及技术机密，否则应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和刑事责任。 

第六条：以上条款如有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加以补充，附件有效。 

第七条：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名称：                                              乙方名称：上海摩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金沙江路支行 

帐    号：                                              帐    号：1001247209124808137 

电    话：                                              电    话：021-51875581 

传    真：                                              传    真：021-51875581-8008 

电子邮件：                                              技术支持：yang@omooo.com 

代表签字（盖章）：                                      代表签字（盖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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